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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

准化部门）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电信标准化，发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

制定有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 第 1 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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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号决议 
 

电信标准化与发展中国家1利益的关系 

（1996年，日内瓦；2000年，蒙特利尔；2004年，弗洛里亚诺波利斯） 
 

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2004年，弗洛里亚诺波利斯）， 

 考虑到 

  电信标准化部门在制定技术、运营和资费建议书时开展的广泛研究， 

 注意到 

  发展中国家在保证有实效和有效率地参与ITU-T的工作时遇到的重重困难， 

 认识到 

a) 世界电信网络的和谐与平衡发展既有利于发达国家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确定

一种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并推进ITU-T研究组工作的机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要

求，也有必要降低设备的成本； 

b)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电信标准化领域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忆及 

  国际电联的宗旨之一是通过协调而全面地发展世界电信网络促进国际合作，为全人类谋

福利， 

 顾及 

  国际电联《公约》第190和第196款、全权代表大会的第25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

修订版）、第71号决议附件1第41节（2002年，马拉喀什，修订版）和第123号决议（2002
年，马拉喀什）， 

 做出决议 

1 请电信标准化局主任与国际电联区域代表处合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各区域举办

ITU-T会议； 

2 请电信标准化局主任加强与相关区域性组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的合作与协

调；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在本决议中，“发展中国家”一词是泛指，也包括经济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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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理事会批准的情况下，让发展中国家的主管部门免费获得与实施ITU-T建议书有

关、特别是与电信网的规划、运营和维护有关的电子版国际电联手册、指令等， 

 责成电信标准化局主任 

  向电信发展局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以便： 

• 鼓励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对电信标准化活动的参与； 

• 为组织和召集有关ITU-T研究组工作的信息通报会提供帮助和建议； 

• 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如网上话音、移动技术、多媒体等重点研究课题的研究； 

• 鼓励成立和运作研究上述课题的小组； 

• 特别要加强与部门成员、制造商和科研组织的合作，在新技术开发和发展中国家需求

等方面交流信息，以便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地参与电信标准化活动； 

• 在拟写研究课题草案和提交提案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 在区域代表处开展标准化活动； 

• 开展标准化推广活动，以吸引发展中国家的新部门成员， 

 进一步责成研究组 

1 采取适当措施就世界电信发展大会确定的有关标准化的研究课题开展研究； 

2 对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有关规划、业务、系统、运营、资费和维护标准过程中特有的电

信环境特点加以考虑，并尽可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解决方案/备选方案； 

3 根据需要，在编制新的或经修订的ITU-T建议书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要和要

求，继续与ITU电信发展部门研究组开展联络活动，以扩大建议书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和适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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